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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实施方案

为创新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机制，进一步加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力度和脱贫攻坚投入力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6〕8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桂财农〔2019〕44号）的精神，围绕全县脱贫攻坚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目的，以县为主，创新财政涉农资金统筹使用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确保我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2、 基本原则
一是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二是全面统筹，县为主体；三是瞄准贫困、精准施策；四是权责对等、激励约束；五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三、总体要求
按照“渠道不变、充分授权，以县为主、权责对等，精准发力、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统筹整合安排财政涉农资金，以摘帽销号为目标，以减贫成效为导向，以脱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项目为平台，把目标相近、方向类同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提高财政涉农资金的精准度和使用效益。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实现脱贫攻坚投入明显增加、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总体效益明显提高、脱贫攻坚步伐明显加快、扶贫开发工作权责更加匹配，确保如期完成我县摘帽销号和脱贫攻坚目标。
四、整合资金范围
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范围包括中央、自治区、市、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具体包括：
（一）中央层面的资金。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林业改革资金(林业补助资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旅游发展基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
（二）自治区层面的资金。包括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自治区本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自治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旅游扶贫部分）、城乡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城乡风貌改造、城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方向）、国土资源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整治部分）、“美丽广西”乡村建设专项资金、自治区公路水路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包含原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水土保持工程、水资源管理及保护工程、河长制补助支持方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原技术推广与服务专项、农林业优势产业扶持专项、新型经营主体扶持专项、农林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专项支持方向）、库区移民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库区贫困县部分）、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服务业发展部分）、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资金、自治区本级预算内基建资金用于“三农”建设部分。
（三）市级层面的资金。包括市级安排，列入统筹整合的财政涉农资金。
（四）县级层面的资金。包括我县年度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转结余收回存量资金及存量资金可统筹部份用于扶贫部份资金。
五、整合资金额度
2020全县统筹财政涉农资金规模45,813.23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28,070.95万元，自治区专项资金17,742.28万元。具体包括：
（一）中央资金。
1.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4,038.95万元。
2.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2,000万元。
3.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867万元。
4.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1,165万元。
（二）自治区资金。
1.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736.38万元。
2.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405.9万元。
3.水利发展资金1,600万元。
六、统筹整合资金实际投向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坚持与我县脱贫攻坚项目规划紧密挂钩，从县级扶贫项目库中选择脱贫攻坚重点项目，精确瞄准预脱贫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着力增强预脱贫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改善预脱贫村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2020年我县实施具体项目建设内容为：农业生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其他等。
（一）农业生产发展—产业扶持类9,985.85万元；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扶贫产业项目9,985.85万元。
（二）农村基础设施33,451.38万元；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村屯道路建设项目29,197.38万元，融水县2020年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2,150万元，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1,900.00万元，贫困林场基础设施建设204。
（三）其他2,376万元，其中：雨露计划及技能培训等能力建设项目1,000万元，扶贫小额贴息项目700万元，村级临时性公益岗位576，非固定性公益岗位100万元。
七、年度建设任务
（一）产业扶持类。
1、地方特色品种（猪）养殖
（1）建设任务：3867头
（2）建设地点：大年乡等8个乡镇
（3）责任单位：大年乡等8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48.03万元
（1） 补助标准：900元/头
（2） 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3） 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2461户、贫困人口8250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2、甘蔗种植
（1）建设任务：700亩
（2）建设地点：和睦镇、永乐镇
（3）责任单位：和睦镇、永乐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5万元
（5）补助标准：5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285户、贫困人口894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3、食用菌、竹荪种植	
（1）建设任务：831000棒、竹荪10亩
（2）建设地点：香粉乡等5个乡镇
（3）责任单位：香粉乡等5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251.30万元
（5）补助标准：3元/棒、20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512户、贫困人口1714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4、地方特色品种（鸡）
（1）建设任务：335124羽
（2）建设地点：融水镇等16个乡镇
（3）责任单位：融水镇等16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837.81万元
（5）补助标准：25元/只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4015户、贫困人口15261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5、马养殖
（1）建设任务：344匹
（2）建设地点：良寨乡等5个乡镇
（3）责任单位：良寨乡等5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86.00万元
（5）补助标准：2500元/匹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280户、贫困人口949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6、牛养殖
（1）建设任务：3980头
（2）建设地点：拱洞乡等12个乡镇
（3）责任单位：拱洞乡等12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995万元
（5）补助标准：2500元/头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2355户、贫困人口7673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7、蜜蜂养殖
（1）建设任务：240箱
（2）建设地点：香粉乡等2个乡镇
（3）责任单位：香粉乡等2个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7.2万元
（5）补助标准：300元/箱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45户、贫困人口125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8、杉木种植
（1）建设任务：12690亩
（2）建设地点：大浪镇等16个乡镇
（3）责任单位：大浪镇等16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142.10万元
（5）补助标准：9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3896户、贫困人口14652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9、玉米种植
（1）建设任务：250亩
（2）建设地点：融水镇等2个乡镇
（3）责任单位：融水镇等2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0万元
（5）补助标准：4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130户、贫困人口313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0、鸭养殖
（1）建设任务：25022只
（2）建设地点：四荣乡等4个乡镇
（3）责任单位：四荣乡等4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50.04万元
（5）补助标准：20元/只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229户、贫困人口913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1、优质稻种植
（1）建设任务：27304亩
（2）建设地点：安陲乡等19个乡镇
（3）责任单位：安陲乡等19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092.16万元
（5）补助标准：4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11070户、贫困人口34413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2、油茶低改
（1）建设任务：90亩
（2）建设地点：大年乡等2个乡镇
（3）责任单位：大年乡等2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7.20万元
（5）补助标准：8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36户、贫困人口163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3、油茶新植
（1）建设任务：1337亩
（2）建设地点：大浪镇等5个乡镇
（3）责任单位：大浪镇等5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267.40万元
（5）补助标准：20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681户、贫困人口1762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4、茶叶新植
（1）建设任务：1220亩
（2）建设地点：大浪镇等6个乡镇
（3）责任单位：大浪镇等6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29.40万元
（5）补助标准：2700元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718户、贫困人2025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5、中药材种植
（1）建设任务：3170亩
（2）建设地点：大浪镇等8个乡镇
（3）责任单位：大浪镇等8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285.30万元
（5）补助标准：9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1247户、贫困人口5105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6、红薯种植
（1）建设任务：1860亩
（2）建设地点：融水镇等4个乡镇
（3）责任单位：融水镇等4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167.40万元
（5）补助标准：9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557户、贫困人口1914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7、特色水果
（1）建设任务：980亩
（2）建设地点：融水镇等5个乡镇
（3）责任单位：融水镇等5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98.00万元
（5）补助标准：1000元/亩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307户、贫困人口864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18、自主特色种养
（1）建设任务：44183.4
（2）建设地点：怀宝镇等20个乡镇
（3）责任单位：怀宝镇等20个乡镇人民政府
（4）资金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976.51万元
（5）补助标准：900元/头、亩（暂按猪的补助标准计算）
（6）时间进度：2020年2月1日——2020年12月30日
（7）绩效目标：扶持贫困户9759户、贫困人口31031人产业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类。
1.融水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村屯道路建设项目—县扶贫办实施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1）建设任务：村屯道路硬化、防护工程、挡土墙、桥梁建设。
（2）建设地点：全县。
（3）项目责任单位：扶贫办。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25543.38万元。
（5）补助标准：50-80万元/公里。
（6）时间进度：2020年10月完成。
（7）绩效目标：解决贫困户出行难问题，受益贫困户为30570户，贫困人口为128958人。
2.融水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村屯道路建设项目—县发改局实施的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1）建设任务：新建道路、防洪堤、三面光水渠等基础设施。
（2）建设地点：拱洞乡龙令村、怀宝镇永和村、拱洞乡培基村、红水乡良友村、融水镇云际村、安陲乡洋岭村。
（3）项目责任单位：发改局。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1735万元。
（5）补助标准：按具体情况为准。
（6）时间进度：2020年10月完成。
（7）绩效目标：解决7670人行路难问题，其中建档立卡人口4072人。
3.融水苗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村屯道路建设项目---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实施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1）建设任务：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2）建设地点：全县。
（3）项目责任单位：民宗局。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1919万元。
（5）补助标准：按具体情况为准。
（6）时间进度：2020年10月完成。
（7）绩效目标：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受益人口36139人，其中贫困户2820户，贫困人口13227人。
4.县水利局实施的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1）建设任务：新建、改造脱贫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2）建设地点：全县。
（3）项目责任单位：水利局。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2150万元。
（5）补助标准：按技术部门概算核定标准。
（6）时间进度：2020年10月完成。
（7）绩效目标：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困难问题，受益人口112060人，其中贫困人口39792人。
5.国营怀宝林场实施基础设施项目
（1）建设任务：林区公路建设4.573公里。
（2）建设地点：怀宝镇。
（3）项目责任单位：国营怀宝林场。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204万元。
（5）时间进度：2020年4-9月完成。
（6）绩效目标：完善林区路网建设，强化国有森林资源管理。
 6.县住建局实施的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1）建设任务：改善农村贫困户的住房条件。
（2）建设地点：融水镇等16个乡镇。
（3）项目责任单位：住建局。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 1900.00万元。
（5）补助标准：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3万元；三类重点对象户均1.85万元；完全无自筹、自建能力县级提高补助标准每个乡镇5户，户均1万元预算。
（6）时间进度：2020年6月底完成。
（7）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当前确定的709户4类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分散供养特困户）。
（三）其它（社会发展事业）类项目
1.县扶贫办实施的雨露计划及技能培训等能力建设项目。
（1）建设任务：雨露计划及农民技术培训。
（2）建设地点：全县。
（3）项目责任单位：扶贫办。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1000万元。
（5）补助标准：中高职学生1500元/学期；技能培训以奖代补800元/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补助50元/人
（6）时间进度：2020年12月完成。
（7）绩效目标：雨露计划学历教育春季学期发放补助   5674人；“两后生”中期培训发放  56 人；技能培训以奖代补发放 444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发放 3840人。
（1）建设任务：解决“十三五”脱贫攻坚期间全县贫困户小额信贷今年贷款银行基准利率贴息。
（2）建设地点：全县。
（3）项目责任单位：县扶贫办。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700万元。
（5）补助标准：银行基准利率。
（6）时间进度：2020年12月完成。
（7）绩效目标：预计为4800户贫困户提供贴息服务。
3.公益性岗位。
（1）建设任务：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非固定性村级扶贫公益性岗位。
（2）建设地点：全县。
（3）项目责任单位：人社局。
（4）资金安排：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676万元。
（5）补助标准：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与非固定性村级扶贫公益岗位补贴标准为1200元/人、月。
（6）时间进度：2020年12月完成。
（7）绩效目标：提供扶贫性公益岗位促进贫困户就业、增收。
    八、明确工作职责
县发改局负责做好本地区社会发展规划与扶贫规划的衔接工作，指导项目的实施等。县财政局按照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部署，牵头会同扶贫、发改等相关部门提出资金整合方案，及时审核和拨付资金等。县扶贫办指导编制脱贫攻坚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和建立项目库，负责扶贫项目的实施以及扶贫工作绩效考核等。县审计局负责整合资金审计监督检查等。其他部门根据整合方案确定的项目主管单位，牵头实施相应项目，并切实采取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九、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由县资金政策专责小组负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工作组织协调、责任落实和工作推进等。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及调整方案制定报备、预算支出科目调整、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验收考评等工作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经县扶贫领导小组审批后实施。
（二）规范运行机制。坚持科学规划引导统筹、重点项目主导统筹、民生投入重点统筹等建立“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机制，放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应，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支持精准扶贫。统筹资金用于扶贫攻坚项目实行“四制”管理，即项目申报审核制、项目建设招标制、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制、项目绩效考核制。切实坚持以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支撑，将脱贫攻坚任务细化到具体项目，明确时间安排和资金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并加强项目储备和实行动态管理，没有入库的项目不得安排资金。
（三）规范资金管理。整合资金管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通知》（桂扶领发﹝2019﹞8号）管理，资金安排使用必须以脱贫攻坚、脱贫摘帽为目标，以贫困人口为主要扶持对象，做到“十个不准”：
    1.不准借统筹整合之名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标工程和在少数地方搞“盆景式扶贫”，包括但不限于村屯绿化工程、外立面改造工程。
    2.不准用于楼堂馆所建设以及与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无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他基本建设。
    3.不准用于平衡预算、偿债或垫资。
4.不准用于发放部门（单位）、基层干部的津补贴和用于补充部门（单位）公用经费不足。
5.不准用于村级办公场所、文化室、文化广场（乡村舞台）、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6.不准用于医疗保障，购买各类保险。
7.不准用于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含不准用于超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外用于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
8.不准降低（减少）用于贫困户（人）的补助（供养）标准（资金），侵占群众利益。
    9.不准用于平衡各种关系、无序分配使用，造成资金再度分散。
    10.不准用于其他非扶贫项目和工作支出。
（四）切实加强监管。县扶贫办、发改局、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对年度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县资金政策专责小组汇报项目检查情况。对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工作中，因工作不主动造成项目实施进度慢的，或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擅自超出整合方案实施相关项目的，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单位要将项目资料提交县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出具项目决算审计报告。
（五）推进信息公开。县涉农主管部门根据拟整合的项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各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各村村务公开栏公布年度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财政扶持政策级资金等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bookmark: _GoBack]    十、其他事项
年度资金整合方案中项目的建设任务，补助标准，资金规模， 筹资方式，绩效目标，计划时间进度，实施地点和责任单位等具体详见附件表格里。

附件：融水苗族自治县2020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明细表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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